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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政办发〔2022〕27 号

龙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龙泉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产业平台
项目土地房屋征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龙泉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产业平台项目土地房屋征收工作

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第 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落实。

龙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6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龙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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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产业平台项目土地
房屋征收工作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我市生态产业平台建设，加快产业空间拓展，培

育发展生态产业,推进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助力“全面复兴剑瓷之

都、奋力打造品质龙泉”，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决定对生

态产业平台项目范围的土地和房屋进行征收，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奋力

打造“重要窗口”为使命担当，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致力打造山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推进 26 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根据《省发

展改革委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支持龙泉市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若干举措的通知》（浙发改环资〔2021〕361 号）、《龙泉市名城扩

容“挺进西南”打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平台行动方案》

龙委办发〔2021〕30 号文件等文件精神，扎实有效推进生态产业

平台项目用地的征收工作，为全力推动共同富裕建设注入动能。

二、组织机构

为切实加强对生态产业平台项目区块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的

组织领导，确保政策处理工作有序进行，依据龙委办发〔2021〕

30 号文件精神，决定成立龙泉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产业平台项目

土地和房屋征收指挥部，指挥部机构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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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指 挥：（市长）

常务副总指挥:余盛全

副总指挥：厉亚萍、金伟君、王晓燕、全开林、吴华军、周

光洪、吴明娟、卓敬良

成 员：徐宗南（市府办）、李小春（组织部）、刘世映（纪

委监委机关）、翁积文（政法委）、林晓军（财政局）、余海清（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蔡章辉（综合执法局）、季向阳（农业农村局）、

杨孔发（司法局）、项伟剑（人力社保局）、黄培松（林业局）、

徐起金（公安局）、季文杰（兰巨乡）、管乐（应急管理局）

指挥部下设一办六组（即办公室、政策保障组、政策处理组、

公墓建设组、杆线迁移组、纠纷调解组、资金保障组）。工作人员

以兰巨乡、经济开发区为主，抽调其他单位人员组成，聘请法律

顾问和群众监督员监督、协助征收工作。

（一）办公室

主 任：管乐（应急局）

常务副主任：邱振昌(社科联)

副 主 任：曾光义（查田镇）、张伟（经济开发区）、张建

林（兰巨乡）

成 员：吴礼军（兰巨乡）、吴玲玲（经济开发区）、

尹 静（财政局）、刘光辉（经济开发区）、张舒慧（兰巨乡）、

叶圣（兰巨乡）、杨益栋（兰巨乡）、毛和辉（兰巨乡）、柳俊（兰

巨乡）、操高伟（兰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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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负责平台征收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工作，

负责做好宣传、信息、材料、档案及工作人员的办公、就餐、车

辆保障等后勤。

（二）政策保障组

组 长：汪伟（征储中心）、吴伟健（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副组长：胡萃利（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曾光义（查田镇）、

方浩平（综合执法局）、王浩（建设局）、胡武霞（征储中心）

成 员：吴朝晖（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方新伟 (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刘清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刘少丰（司法局）、梅炜

刚（综合执法局）、潘向红（建设局）、邵健（征储中心）、吴凯（征

储中心）、陈青青（征储中心）

工作职责：负责征收政策性文件的制定和解释；征收政策研

究指导。

（三）政策处理组

组 长：吴明娟（兰巨乡）、周光洪（经济开发区）

常务副组长：季文杰（兰巨乡）、项少艳（经济开发区）

工作职责：负责片区内各征迁小组完成土地和房屋的权属、

地上附着物、青苗调查，坟墓迁移、纠纷化解，相关协议签订、

补偿款计付及征收档案整理移交等工作。

1.征收一组

组 长：张建林（兰巨乡）

副组长：潘传蜂（兰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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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吴火林（兰巨乡）、张慧（兰巨乡）、卢易（兰巨

乡）、刘丽琴（经济开发区）、曾卫星（经济开发区）

2.征收二组

组 长：汤旭日（兰巨乡）

副组长：毛朝锋（兰巨乡）

成 员：胡建伟（兰巨乡）、吴思翼（兰巨乡）、郑丹（经

济开发区）、张清波（兰巨乡）、毛金成（经济开发区）

3.征收三组

组 长：刘俊伟（兰巨乡）

副组长：吴利平（兰巨乡）

成 员：童柏平（经济开发区）、卓丽云（兰巨乡）、叶欣

（兰巨乡）、张文俊（兰巨乡）、陈建平（经济开发区）

4.征收四组

组 长：张金根（兰巨乡）

副组长：蒋力（兰巨乡）

成 员：胡程远（兰巨乡）、 季丹（兰巨乡）、杨玲（经济

开发区）、季建新（经济开发区）

5.征收五组

组 长：钟剑波（经济开发区）

副组长：曹承杰（经济开发区）

成 员：陶忠伟（兰巨乡）、林茂青（兰巨乡）、雷己根（兰

巨乡）、徐蓓（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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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征收六组

组 长：雷后焕（兰巨乡）

副组长：潘燕飞（兰巨乡）

成 员：刘俊（兰巨乡）、郑 植（兰巨乡）、刘健（兰巨乡）、

刘德红（经济开发区）、卢丽丽（兰巨乡）

7.房屋征收组

组 长：曾春亮（兰巨乡）

副组长：曾光义（查田镇）、张军（兰巨乡）

成 员：杨伟燕（兰巨乡）、王飞（征储中心）、王堂仁（征

储中心）、项建清（经济开发区）

（四）杆线迁移组

组 长：张 伟（经济开发区）

副组长：吴华辉（兰巨乡）、凌 军（供电公司）、钱林强（传

输局）

成 员：张军（兰巨乡）、刘俊（兰巨乡）、潘传蜂（兰巨

乡）、蒋力（兰巨乡）、张慧（兰巨乡）、吴英桂（经济开发区）

工作职责：完成区域内电力、通讯等杆线迁移协调及迁建政

策处理工作。

（五）纠纷调解组

组 长：孙峰（兰巨乡）

副组长: 林波（林业局）、曾春亮（兰巨乡）、刘俊伟（兰

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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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张金根（兰巨乡）、汤旭日（兰巨乡）、雷后焕（兰

巨乡）、李苏春（林业局）、杨星明（林业局）、严尔平（林业

局）、刘俊（兰巨乡）、潘传蜂（兰巨乡）、蒋力（兰巨乡）、

张文俊（兰巨乡）、龚鸣（林业局）、吴火林（兰巨乡）、胡建

伟（兰巨乡）

工作职责：完成区块内纠纷调解工作。

（六）公墓建设组

组 长：许建新（兰巨乡）

副组长：李兴忠（兰巨乡）

成 员：陶忠伟（兰巨乡）、吴火林（兰巨乡）、尹世月（兰

巨乡）、胡程远（兰巨乡）

工作职责：完成生态公墓规划、选址、建设等工作。

（七）资金保障组

组 长：周光洪（经济开发区）、林晓军（财政局）

常务副组长：钟剑波（经济开发区）、商越敏（财政局）、

季文杰（兰巨乡）

副组长：邵仲昕（财政局）、章俊武（国资办）

成 员：叶晓云（财政局）、周晓娥（财政局）、刘晋易（财

政局）、王忠平（兰巨乡）、叶莹（兰巨乡）、邬广艳（兰巨乡）、

陈映映（兰巨乡）、周昌花（经济开发区）、徐晖（征储中心）、

冯洁（征储中心）

工作职责：负责资金保障，协议审核、征收相关经费审核、

支付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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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相关单位职责

征收工作由征收指挥部负总责，各相关部门配合完成。

（一）生态产业平台指挥部：指挥、协调征收指挥部征收工作。

（二）经济开发区：负责牵头规划确定用地红线、征收红线

编制资金预算，负责保障豫章等区块的征收补偿安置所需的资金

（含生态公墓、拆迁安置地、征收工作经费），与兰巨乡共同做好

政策处理工作。

（三）财政局：负责大湾区块征收资金保障及指导专项债的

使用，根据征收进度审核，拨付征收补偿资金及工作经费；监督

资金使用情况。

（四）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协同业主单位规划确定用地红线、

征收红线；负责做好征收安置区块的规划、林地承包变更登记，

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办理征转用地报批的前期工作，负责办理国土

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其它事项。

（五）征储中心：协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业主单位规划确

定征收红线；制定、提供征收补偿政策；做好政策指导、业务培

训，组织地类、未经登记建筑认定等工作。

（六）林业局：负责办理林地征占用、采伐许可待相关审批

手续；协助政策处理责任单位调解林地矛盾纠纷。

（七）农业农村局：负责办理耕地承包变更登记等相关事项。

（八）综合执法局：负责指导兰巨乡做好征收区域内的违章、

违建管理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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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供电公司、传输局、移动公司、电信公司、联通公司、

华数公司等杆线权属单位负责做好征收区域内杆线迁改工作。

（十）兰巨乡：负责牵头做好政策处理工作；负责做好征收

区域内的违章、违建管理处置工作；负责做好群众动员宣传及政

策解释工作；负责用地报批资料中需村、社确认资料的整理和上

报；负责征收安置补偿资金的申请、划拨和支付；负责牵头做好

迁建安置工作；负责生态公墓建设（供征收安置用）工作。

四、工作步骤

根据生态产业平台规划及土地要素保障、开发时序、筹融资

等情况，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征收，第一阶段为大湾组团，第二

阶段为豫章组团，第三阶段为其他区块，征收范围以征收红线为

准。第一阶段计划 8 月底完成政策处理工作，第二阶段根据三区

三线划定、筹融资等情况适时开展，第三阶段政策处理时间另行

安排。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一）组建指挥部，制定工作计划，开展业务培训（2022 年

6月 10 日至 6月 15 日）完成指挥部工作人员征集，制定征收工作

计划，开展征收业务培训及相关资料准备。

（二）政策处理、签订土地补偿协议（2022 年 6月 16 日至 8

月 31 日）完成大湾组团集体土地政策处理，按程序开展房屋征收

工作；完成地面附着物、青苗等清点丈量、登记、确认、征收预

公告（房屋）发布、编制补偿安置方案（房屋）并公告等工作，

签订土地征收及相关补偿协议，支付补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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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房屋征收相关工作（2022 年 8月 31 日至 10 月 31

日）完成大湾组团的房屋征收协议签订工作、组件报批；完成豫

章组团测量、调查工作。

（四）完成房屋腾空、完善规范资料、完成补偿费发放、清

表、总结收尾工作（2022 年 12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完成大湾组

团批后公告（房屋）、房屋腾空及补偿款发放等工作，组织完成被

征收单位和个人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清理，交付开发区（或兰巨

乡）建围护墙（网），做好已征收土地管理；做好档案资料包括征

收补偿协议书、测量、清点记录及被征收人领款签字等的资料整

理工作，交付兰巨乡归档，做好征收总结工作。

五、补偿政策

（一）征收补偿标准：征收标准按我市现行的集体土地征收

补偿标准相关文件执行：

1.《龙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泉市征收土地区片综合地价

补偿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 龙政发〔2020〕7 号

2.《龙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完善征收补偿安置政策

的通知》龙政办发〔2020〕17 号

3.《龙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泉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

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龙政发〔2021〕1 号

4.《关于公布 2020 年度龙泉市房屋征收重置价格等相关补偿

标准的通知》龙建设〔2020〕70 号

（二）被征收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被征收土地农转用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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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浙江省国土资源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

政厅 浙江省农业厅关于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保障实行“人地对

应”的指导意见、《龙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龙泉市被征地

农民社会保障联合审核领导小组的通知》、《龙泉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龙泉市财政局 龙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家税务总

局龙泉市税务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收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有关工作的实施意见》龙人社〔2021〕33 号执行。

六、工作要求

生态产业平台征收工作是推进我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生态产

业、致力打造山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点的重要载体，

是“全面复兴剑瓷之都、奋力打造品质龙泉”重要抓手，是推动

我市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相关单位、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化职

责、抓好落实，确保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征收指挥部要切实加强对征收工作的

领导，扎实开展好征收工作。

（二）广泛宣传发动。通过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实施“工

业化、城镇化 ”、振兴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意义，切实加强对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尤其涉及到征收补偿安置是群

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要登门入户，正面引导，把标准讲清，

把道理讲透，积极争取被征收农民的理解支持，同时要主动了解

和掌握被征收农民的思想动态，及时将不稳定因素控制在基层、

控制在萌芽状态， 确保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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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工作责任。在实施征收工作中，各征收组是政策

处理工作责任人，要按照生态产业平台征收指挥部的工作要求，对

政策处理工作负总责，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四）强化协调配合。各相关部门、各单位要加强沟通联系，

主动工作，勇挑重担，善于化解矛盾，不推诿扯皮，影响工作推

进进度；要依据法律和政策，维护和满足被征收农户正当利益和

合理要求，保证征收工作的顺利推进。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人武部，市法院，市检察院。

龙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6月 14 日印发


